
附件1
探矿权竞买申请书

塔城地区自然资源局并塔城地区政务服务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bookmark: _GoBack]经认真审阅你局委托塔城地区政务服务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新疆和布克赛尔县阿拉特山一带玄武岩普查拍卖出让公告》及拍卖出让所有文件，我公司自愿参加本次拍卖出让活动，并按要求出具本申请书。
一、我公司正式申请参加你局举行的探矿权拍卖出让活动，并报名参加《申请人竞买登记表》载明的项目竞买。
二、我公司愿意并按拍卖出让公告的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大写）叁佰万元整（小写）￥3000000元整。用于本公司参与本次拍卖出让活动中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和其他赔偿责任。
三、作为申请人，我公司完全接受并自愿遵守拍卖出让公告和所有拍卖出让文件中的各项规定，对所有文件内容均无异议并受其约束。同时，本公司就参与本次出让活动做出如下承诺：
(一)在提交本申请前，我公司已进行了探矿权现场踏勘和考察，对探矿权所在矿区情况已充分了解，对公示和提供的探矿权相关资料和现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我公司对参与竞买的探矿权投资风险及瑕疵已有足够的认识，接受公告和出让文件中的风险提示内容。自愿承担所形成的全部风险。
(二)我公司已详细了解并同意本次拍卖出让规则，同意以不低于拍卖起始价和公告的增价幅度参与出让探矿权的竞买。
(三)我公司接受拍卖出让公告、所有拍卖出让文件规定和《探矿权出让合同》的所有内容。并按相关规定申请探矿权。
（四）我公司在成为竞得人后当场签订《探矿权成交确认书》，并按《探矿权成交确认书》约定的期限与出让人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
（五）我公司按规定或约定缴纳探矿权出让收益，承担交易服务费等相关费用。
（六）我公司竞得探矿权后，服从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对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和政策法规变化，或其他情况的，我公司自担风险。
（七）我公司提交的所有竞买资料均合法真实有效，并保证按照探矿权出让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全部义务。
四、若我公司在探矿权拍卖出让活动中，有违反上述任一项和拍卖出让文件相关规定的，均视为违约，我公司同意将竞买保证金转为违约金并直接划转到指定账户，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因此造成的所有后果及法律责任。
五、《拍卖出让文件》、《探矿权出让合同》和《申请人竞买登记表》等作为本申请书附件，由本公司签章确认后作为本申请书附件一并提交。
特此申请。
（以下为签章处）
竞买申请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授权委托人（签字）：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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